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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出具的《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债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发行人”或“公司”）与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及发行人律师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等相关各方，本着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的原则，就落实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落实与回复。具体情况如下文，

请予审核。 

关于回复内容释义、格式及补充更新披露等事项的说明： 

1、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报告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晶科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一致； 

2、本回复报告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3、本回复报告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上市委问询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上市委问询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引用原募集说明书内容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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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本次发行对发行人整体经营能力和偿

债能力的影响及相关风险。 

回复： 

【发行人说明】 

发行人已于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五、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因素’中的下列风险”中对发行人整体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相关风险补充披露

如下： 

“（八）本次发行影响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风险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规模较大，主要用于公司 N 型组件及配套产能的

扩张，增大了公司的业务规模，将对公司的市场开拓、经营管理等能力提出更

高的要求；同时，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实施转股前会提高公司的有息负债水平

和资产负债率，需要公司增强现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若未来出现宏观经济及行业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或

效益不达预期、公司市场开拓不利、经营回款情况不佳、银行大面积抽贷或取

消授信额度、公司股价波动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比例不高等状况，公司的

经营状况和资金状况或将恶化，叠加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兑付的压力，可能会

导致公司出现经营及偿债风险。” 

并于募集说明书“第三节/八、本次可转债发行的相关风险”中，就本次发

行对发行人整体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相关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十）本次发行影响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风险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主要用于公司 N 型组件及配套产能的扩张，增大

了公司的业务规模，将对公司的市场开拓、经营管理等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同时，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实施转股前会提高公司的有息负债水平和资产负债

率，需要公司增强现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具体可能影响公司整体

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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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17.29%，随着行业下游装机

需求的迅速增长，2022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7.72 亿元，同比增长

117.40%，增速加快。若未来宏观经济及行业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或效益不达预期、公司市场开拓不利、销售回款情况不佳、经营管理

或公司治理出现重大问题等，可能会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盈利能力下降，

进而出现经营现金流短缺，无力偿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的风险。 

2、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为 153.43亿元，待

偿还长期有息负债为 163.61 亿元。若未来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环境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公司盈利能力下滑、出现贷款逾期等不良诚信记录、信用等级降低等，

可能会导致银行大面积抽贷、取消授信额度等，进而导致公司现金流短缺，无

力偿付已有负债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的风险。 

3、由于公司股票价格在未来呈现不可预期的波动，若未来转股期内由于各

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股票价格不能达到或者超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

格；或触发转股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时，公司董事会基于市场因素、公司业务

发展情况以及财务状况等多重因素考虑，不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或方案

未能通过股东大会表决进而未能实施。可能会导致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比例不高的情况，进而导致公司需承担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兑付本息的资

金压力，出现偿债及经营风险。 

综上，由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规模较大，若公司未来出现经营状况

不佳、银行授信额度无法支取、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比例不高等情况，公司的

经营状况和资金状况或将恶化，叠加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兑付的压力，可能会

导致公司出现经营及偿债风险。” 

【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发行人已于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五、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因素’中的下列风险”及“第三节/八、本次可转债发行的相关风险”中就本次

发行对发行人整体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相关风险进行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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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报告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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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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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现就本次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

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回

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__ 

                    李仙德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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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陈  昶                      张世举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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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现就本次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

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

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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